
第一节 收入

（四）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1.当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时，企业应当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

诺商品的单独售价（注意时点：合同开始日）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

务。

2.单独售价的确定

含义 单独售价：是指企业向客户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

单独售价无法直接观察 市场调整法 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或类似

商品的市场售价，考虑本企业

的成本和毛利等进行适当调

整后，确定其单独售价的方法

成本加成法 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的预计

成本加上其合理毛利后的价

格，确定其单独售价的方法

余值法 是指企业根据合同交易价格

减去合同中其他商品可观察

的单独售价后的余值确定某

商品单独售价的方法

【例 17-12】2×24 年 3月 1日，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向其销售 A、B 两项商品，A 商品

的单独售价为 6000 元，B 商品的单独售价为 24000 元，合同价款为 25000 元。合同约定，A

商品于合同开始日交付，B商品在一个月之后交付，只有当两项商品全部交付之后，甲公司

才有权收取 25000 元的合同对价。假定 A商品和 B商品分别构成单项履约义务，其控制权在

交付时转移给客户。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且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影响。

本例中，分摊至 A 商品的合同价款为 5000 元[6000÷(6000+24000)×25000],

分摊至 B 商品的合同价款为 20000 元[24000÷(6000+24000)×25000]。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1)交付 A 商品时：



借：合同资产 5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00

(2)交付 B 商品时：

借：应收账款 25000

贷：合同资产 5000

主营业务收入 20000

【理解知识点】合同资产和应收账款的关系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区别 ①应收账款代表的是无条件

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即企业

仅仅随着时间的流逝即可收

款；

②应收账款仅承担信用风险

是指企业已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

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

其他因素

①合同资产并不是一项无条

件收款权，该权利除了时间流

逝之外，还取决于其他条件

（如：履行合同中的其他履约

义务）才能收取相应的合同对

价；（有条件的收款权）

②除信用风险之外，还可能承

担其他风险，如履约风险等

3.具体处理原则（三部分）

第一部分：分摊合同折扣

合同折扣：是指合同中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之和高于合同交易价格的金额。

对于合同折扣，企业应当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按比例分摊。（大家一起来分摊），有确凿证

据表明合同折扣仅与合同中一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相关的，企业应当将该合同折

扣分摊至相关一项或多项履约义务。（跟谁有关，让谁分摊）



因此合同折扣的分摊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1）对于合同折扣，企业应当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按比例分摊。（大家一起来分摊）

【例题】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向其销售 A、B、C 三种产品，合同总价款为 100 万元，这

三种产品构成 3个单项履约义务。

企业经常单独出售 A产品，其可直接观察的单独售价为 50 万元；B产品和 C产品的单独售

价不可直接观察，企业采用市场调整法估计 B 产品的单独售价为 25 万元，采用成本加成法

估计 C产品的单独售价为 75 万元。假定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由于单独售价之和 150 万元，超过合同对价 100 万元，乙公司实际上是因为购买一揽子商品

获得了折扣。没有证据表明折扣与某一项或多项（并非全部）的履约义务相关，因此折扣在

A、B、C 之间按比例分摊。

A=50÷150×100=33 万元

B=25÷150×100=17 万元

C=75÷150×100=50 万元

（2）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企业应当将合同折扣全部分摊至合同中的一项或多项（而非全

部）履约义务：（局部分摊:跟谁有关，让谁分摊）

①企业经常将该合同中的各项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单独销售或者以组合的方式单独销售；

②企业也经常将其中部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以组合的方式按折扣价格单独销售；

③上述第②项中的折扣与该合同中的折扣基本相同，且针对每一组合中的商品的分析，为将

该合同的全部折扣归属于某一项或多项履约义务提供了可观察的证据。

【例 17-13】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向其销售 A、B、C 三种产品，合同总价款为 120 万元，

这三种产品构成 3 个单项履约义务。

企业经常单独出售 A产品，其可直接观察的单独售价为 50 万元；B产品和 C产品的单独售

价不可直接观察，企业采用市场调整法估计 B 产品的单独售价为 25 万元，采用成本加成法

估计 C产品的单独售价为 75 万元。

甲公司经常以 50 万元的价格单独销售 A 产品，并且经常将 B产品和 C产品组合在一起以 70

万元的价格销售。假定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本例中，这三种产品的单独售价合计为 150 万元，而该合同的价格为 120 万元，因此该合同

的折扣为 30 万元，

由于甲公司经常将 B产品和 C产品组合在一起以 70 万元的价格销售，该价格与其单独售价

的差额为 30 万元，与该合同的折扣一致，而 A 产品单独销售的价格与其单独售价一致，证

明该合同的折扣仅应归属于 B产品和 C产品。

因此，在该合同下，分摊至 A产品的交易价格为 50 万元，分摊至 B 产品和 C 产品的交易价

格合计为 70 万元，甲公司应当进一步按照 B 产品和 C 产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该价格

在二者之间进行分摊。

因此，各产品分摊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A产品交易价格为 50 万元；

B产品交易价格=25-（25÷100×30）=17.5（万元）；

C产品交易价格=75-（75÷100×30）=52.5（万元）。

（3）有确凿证据表明合同折扣仅与合同中的一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相关，且企

业采用余值法估计单独售价的，企业应当首先在该一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之间分

摊合同折扣，然后再采用余值法估计单独售价（先分摊合同折扣，后估计单独售价）

【单选题】甲公司与客户签订一项合同，分批销售 M、N、O、P产品，合同价格为 160 万元，

通常情况下，M产品可直接观察价格为 40 万元，P 产品与 N、O 一起打包组合价格为 120 万

元。P产品不可直接观察价格，甲公司采用市场调整法估计 N产品价格为 25 万元，采用成

本加成法估计 O产品和 P产品价格分别为 50 万元和 75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该公司交付

P产品且所有权转移时确认的收入为（ ）。（2025 年）

A.45 万元

B.60 万元

C.63.16 万元

D.75 万元

答案：B



解析：M 产品单独售价和 P 产品与 N、O产品一起打包组合价格合计就是合同价格，所以合

同折扣不应分摊给 M产品。P 产品分摊的交易价格＝120×75/（25＋50＋75）＝60（万元）。


